
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 　  　年    　 月      日

受文機關：高雄市大社區公所

申請事項：申請人因經營農業需要，擬申請設置 農作產銷設施、 林業設施、 自然
保育設施、水產養殖設施、畜牧設施、綠能設施，依據「申請農業用地
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第四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文
件，請惠予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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